
附件1
县域商业体系建设项目申请验收材料清单

项目申请验收材料封面需列明项目名称、申请支持方向、承办单位、申请验收时间并加盖承办单位公章，统一用A4纸双面打印，按如下内容及顺序排列，编写目录和页码，胶装成册，一式4份。
（一）申请验收材料封面；
（二）项目验收申请表；
（三）项目申请验收主体承诺书；
（四）项目申请验收报告
1.项目主体情况。包括申报企业（单位）基本情况、经营发展现状、近两年资产营收情况、取得资质荣誉等情况；企业营业执照、法人身份证明、企业账户资信证明、企业信用证明、项目场地购买或租赁合同（租赁期限不少于5年）。
2.项目建设实施情况。包括项目建设基本情况、项目实施期内建设内容完成情况、投资完成情况、项目设施设备投资明细清单、项目实物实景照片等。
3.项目管理情况。包括项目运营管理组织架构、企业建设运营管理制度、财务管理制度、资产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证明。
4.项目建设成效。包括项目实现的既定功能、项目实施达标情况、项目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。
5.项目相关佐证材料。包括项目建设期内已完成投资明细表、项目建设期内的设施设备采购合同、施工安装合同、发票、银行转账付款回单、记账凭证，以及其他相关佐证材料。新建项目提供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材料，包括项目建筑、消防等工程验收合格证明材料。
6.项目取得的经济、社会效益相关证明。
7.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的项目专项审计报告（赋二维码）。专项审计报告须对项目有效投资额、发票真实合规性等重要内容发表专项审计意见。
[bookmark: _GoBack]项目申请验收材料所提供的各类复印件、扫描件及佐证材料等均须加盖申报主体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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